
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公告

罗世勋、潘义力、重庆欧雄建材有限公司：本院受理刘超诉郭建光、
覃义风、杨绪娅、罗世勋、潘义力、林俊延以及第三人重庆欧雄建材有
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因你们方下落不明，依照《
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依法向你公告送达（
2024）渝0108民初29932号案民事判决书等材料。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30
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
告期满后15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
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

本公告刊登在2025年07月11日

本公告从法治网、法治号下载


